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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备用静音燃气发电机组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备用静音燃气发电机组的术语和定义、产品的型号、型式、工作模式及基本参数、

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和贮运、质量承诺。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功率10 kW及以下的单相家用备用静音燃气发电机组（以下简称“备用机组”）。 

本标准中的燃气为液化石油气、天然气中的任意一种或两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755—2008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GB/T 1993  旋转电机冷却方法 

GB/T 2408  塑料  燃烧性能的测定  水平法和垂直法 

GB/T 2820.1—2009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1部分：用途、定额和性能 

GB/T 2820.5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5部分：发电机组 

GB/T 2820.8—2002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8部分：对小功率发电机组的要求和试

验 

GB/T 2820.10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10部分：噪声的测定（包面法）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6461—2002  金属基体上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经腐蚀试验后的试样和试件的评级 

GB/T 13306  标牌 

GB 14023—2011  车辆、船和内燃机-无线电骚扰特性  用于保护车外接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6716.1—2018  包装与环境  第1部分：通则 

GB/T 21404—2008  内燃机  发动机功率的确定和测量方法  一般要求 

GB/T 26125—2011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

的测定 

GB 26133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小型点燃式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与测量方法(中国第一、二阶

段) 

GB/T 26572—2011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GB/T 37692—2019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小型点燃式发动机工况法燃料消耗率限值与测量方法 

JB/T 1403  移动电站  产品名称和型号编制规则 

JB/T 8194  内燃机电站名词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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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GB/T 2820.5、GB 26133、JB/T 819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动转换开关控制器  automatic transfer switching controller 

用于自动切换市电或备用机组输出的控制装置，具备“检修、自动、关闭”等功能和多组用于显示

不同供电状态的运行指示灯，以下简称ATS控制器。 

3.2  

指示控制器  display controller 

用于操控备用机组启动和熄火的控制装置，具备“ATS、关闭、手动”、“练习开关”等功能和多

组用于显示备用机组正常运行和异常报警等情况的指示灯。 

4 产品的型号、型式、工作模式及基本参数 

4.1 产品的型号 

备用机组的型号及含义应符合 JB/T 1403的规定，标记见下图。 

 

注1：制造企业代码宜采用 GB 26133发动机尾气排放证书申报时使用的厂商三位代码。 

注2：输出功率宜采用额定功率或最大输出功率，单位为瓦特（W）。 

示例：额定功率 8 kW 的家用备用静音燃气发电机组表示为：GF-8000-HS-ZYP。 

图1 备用机组型号及含义 

4.2 型式 

备用机组的型式是由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小型点燃式燃气发动机（以下简称“发动机”）驱动，以单

相同步电机（以下简称“电机”）、指示控制器和ATS控制器为主要部件的封闭静音发电机组。 

4.3 工作模式 

备用机组分为停车、待机自检、人工检修、待机发电、手动启动等工作模式，与ATS控制器和指示

控制器的操作关系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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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备用机组工作模式 

4.4 基本参数 

4.4.1 备用机组的工作定额按 GB/T 755—2008第 5 章的规定，是以 S1 为基准的连续工作制定额。 

4.4.2 备用机组的额定功率因数为 1.0。 

4.4.3 备用机组常用额定功率等级、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划分见表 2。 

表2 常用额定功率、额定电压及额定频率 

额定功率等级（Pr） 

 kW 

额定电压 

V 

额定频率 

Hz 

220 230 240 50 60 

5＜Pr≤7.5 ● ● ● ● ● 

7.5＜Pr≤10 ● ● ● ● ● 

5 基本要求 

5.1 设计 

5.1.1 曲轴箱、箱盖、气缸盖等主要零部件的设计过程应采用 CAD 软件进行三维造型，曲轴、连杆等

关键零部件应采用 CAE软件进行强度分析、校核。 

5.1.2 冷却系统应采用 CFD 软件分析和优化，其设计应符合 GB/T 1993 的规定。 

5.1.3 外壳等结构设计应采用静音措施，消声器等应做防火设计且与操控装置隔开布置。 

5.2 材料 

5.2.1 塑料件应使用 GB/T 2408 规定的阻燃等级 HB 及以上材料。 

5.2.2 曲轴箱、箱盖、气缸盖应采用压铸铝合金或镁铝合金。 

5.2.3 曲轴、连杆、活塞等重要的金属合金零件的抗拉强度应不低于 180 MPa。 

5.2.4 裸露在外的紧固件应镀锌，符合 GB/T 6461—2002 规定的 6 级及以上要求。 

5.2.5 应采用无石棉的密封垫片。 

5.2.6 应采用耐压不低于 17 kPa 的燃气气管。 

5.3 工艺与装备 

5.3.1 曲轴箱、箱盖等关键零件应采用数控加工中心或专机进行加工。 

5.3.2 曲轴箱缸孔的珩磨应采用平台网纹珩磨。 

5.3.3 气缸盖应进行保压泄漏测试。 

5.3.4 应具备 ERP或 PLM 系统进行生产管理。 

5.3.5 发动机序列号和备用机组条形码应唯一且可溯源。 

工作模式 指示控制器面板功能 指示控制器练习开关状态 ATS控制器面板功能 

停车 关闭 关闭 关闭 

待机自检 ATS 打开 自动 

人工检修 ATS 关闭 检修 

待机发电 ATS 关闭 自动 

手动启动 手动 关闭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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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检验检测 

5.4.1 应具备零件尺寸检测能力，金属材料物理、化学分析检验能力以及非金属材料硬度、紫外线老

化、阻燃分析和限量物质分析能力。 

5.4.2 应具备燃气管路检漏测试能力。 

5.4.3 应具备发动机台架测试能力，应具备符合 GB 26133 的尾气排放测试能力。 

5.4.4 应具备整机可靠性试验、噪音测试、高低温启动试验、电机温升测量等能力。 

6 技术要求 

6.1 使用环境条件 

6.1.1 备用机组输出额定功率时应满足 GB/T 2820.1—2009 中第 10章的规定条件。 

6.1.2 备用机组输出规定功率(允许修正功率)的条件： 

a) 海拔高度不超过 1800 m； 

b) 环境温度-30 ℃～＋45 ℃； 

c) 空气相对湿度不超过 90 ％(25 ℃时)； 

6.1.3 超过以上条件的使用场合，允许对备用机组进行适当调整，如更换汽化器高海拔量孔等，输出

功率由供需双方自行协商。 

6.1.4 功率修正：备用机组的实际工作条件或试验条件比 6.1.1 所规定条件恶劣时,其输出的规定功率

应按 GB/T 21404—2008中 7.3 的规定换算出试验条件下的发动机功率后再折算为备用机组发电功率，

此发电功率最大不得超过发电机的额定功率。当环境温度 25 ℃以上时每升高 5 ℃发电功率许可多下降

3 %。 

6.2 外观要求 

6.2.1 备用机组外观完好，应无色差、凹坑、划痕、锈蚀等表面缺陷，包装完整，无多余、漏装附件。 

6.2.2 备用机组的各种认证标贴、警告贴完整，无明显贴斜、翘边、鼓泡等。 

6.2.3 备用机组的燃气接口螺纹无明显损伤，门锁、钥匙、手柄安装正确，隔音海绵、橡胶密封条等

粘贴安装到位。 

6.3 操控和维护要求 

备用机组操控装置应具有可达性，打开机舱盖应能够进行加注机油、清洗滤芯等维护操作。 

6.4 安全要求 

6.4.1 限量物质要求 

备用机组主要零部件限量物质要求应满足GB/T 26572—2011中第4章的规定,其中包装材料的印刷

油墨及外围手可触碰零部件铅含量应满足表3要求。 

表3 铅含量要求 

被测量零件（或取样部位） 
限值 
ppm 

包装材料的印刷油墨 ＜100 

外围手可触碰覆层 ＜90 

外围手可触碰塑料、橡胶件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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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外壳防护等级要求 

备用机组外壳防护应符合GB/T 4208的要求,防护等级为IP23及以上。 

6.4.3 燃气管路密封性要求 

6.4.3.1 备用机组处于停车模式时,燃气管路各接口不应有漏气现象。 

6.4.3.2 备用机组正常运行时，燃气管路各接口以及发动机混合阀进气管连接处不应有漏气现象。 

6.4.4 热试验要求 

6.4.4.1 备用机组电机绕组绝缘等级为 H 级及以上。 

6.4.4.2 备用机组在环境温度 20 ℃±3 ℃时按额定功率（或规定功率）输出达到热稳定状态下，关键

零部件温升应满足表 4要求。 

表4 关键零部件温升要求 

零部件或系统名称 

温升要求 

K 

金属表面 非金属表面 

操控装置（如指示控制器开关、ATS控制器开关） ≤30 ≤50 

手柄或把手 ≤25 ≤45 

整机外壳 ≤65 

消声器排气腔出风口 ≤120 

注1：测试环境温度超出 20 ℃±3 ℃时应对测得的热表面温度进行修正。 

注2：输出规定功率时应不低于额定功率的 0.95 倍。 

 

6.4.4.3 备用机组排气口区域应有防烫标识或警告贴，消声器尾管不得超出备用机组外壳。 

6.4.5 防火要求 

备用机组的消声器在负载突减及停车瞬间不应有喷火现象，消声器腔应装有防火墙。 

6.4.6 电气安全要求 

6.4.6.1 备用机组耐电压测试时应无击穿或闪络现象；冷态时漏电流应不大于 5 mA，热态时漏电流应

不大于 20 mA。 

6.4.6.2 备用机组空载运行稳定后进行短路测试，应在 0.5 s 内切断输出。 

6.5 运行要求 

6.5.1 启动性能要求 

备用机组按 GB/T 2820.8—2002中 7.2 规定启动，启动性能应满足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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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启动性能要求 

启动类型 
环境温度 

℃ 
启动循环 每循环内启动次数 

加载时间 

min 

冷启动 -30 ≤2 ≤5 ≤3 

常温启动 25 1 ≤5 ≤1 

高温启动 40 1 ≤5 ≤1 

热机再启动 25 1 ≤5 ≤1 

注：环境温度偏差±2 ℃。 

6.5.2 指示功能要求 

6.5.2.1 低机油报警指示 

备用机组在机油油位低于最低许可工作油位时启动后应自动熄火，且低油位报警指示灯应显示常

亮。 

6.5.2.2 启动失败报警指示 

备用机组完成预置启动流程启动，启动失败后相对应报警指示灯应常亮。 

6.5.2.3 运行指示 

备用机组正常启动后ATS控制器上的发电指示灯应显示常亮。 

6.5.2.4 超速/低速报警指示 

备用机组运行频率超过额定频率1.1倍或者低于0.95倍时，频率异常指示灯应闪亮；当运行频率超

过额定频率1.1倍并连续保持2秒以上或者低于额定频率0.95倍并连续保持8秒以上，备用机组应立刻熄

火，此时频率异常指示灯应常亮，同时ATS控制器上的发电指示灯应熄灭。 

6.5.3 过电压保护要求 

输出电压超过300 V时，备用机组应当自动熄火，熄火动作电压允许偏差±10 V。 

6.5.4 ATS控制器功能要求 

6.5.4.1 备用机组处于待机发电模式时，当市电切断后备用机组应自动启动，启动成功后指示控制器

上的运行指示灯和 ATS控制器上的发电指示灯和发电接通指示灯应常亮，加载后加载指示灯应常亮，备

用机组应无游车、异响等异常。 

6.5.4.2 备用机组处于待机发电模式时，当市电恢复后备用机组应自动停车，指示控制器上的运行指

示灯和 ATS控制器上的发电指示灯、发电接通指示灯应熄灭，市电指示灯和市电接通指示灯应常亮，加

载后 ATS 控制器上的加载指示灯应常亮。 

6.5.5 供电切换时间要求 

备用机组处于待机发电模式时，当市电突然切断后备用机组介入恢复供电时间应不超过2 min。 

6.5.6 检修功能要求 

6.5.6.1 备用机组处于待机自检模式时，应能在无人工干预下完成定期自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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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2 备用机组按使用说明书规定保养或人工检修完成后，应设置为人工检修模式检查确保 ATS 控

制器工作正常。 

6.5.7 性能指标 

6.5.7.1 空载及各负载状态下稳态输出电压应在额定电压的 0.9～1.1 倍，各负载输出时发动机无明显

波动和异常声音。 

6.5.7.2 空载稳态电压偏差应不大于±10 %，空载频率应不大于额定频率的 1.07倍。满载稳态电压偏

差应不大于±3 %，满载频降应不大于 5 %。稳态频率带均应不大于 2 %。 

6.5.7.3 在各负载状态之间切换时发动机调速臂明显波动应不大于 7 次。 

6.5.7.4 备用机组冷机状态应能加载到额定功率的 1.1倍运行不少于 1 min，并能保持在额定功率（允

许功率修正）持续工作 1 h。 

6.5.8 波形畸变量 

备用机组在空载和带负载时，电压总谐波畸变量（THD）应不大于5 %。 

6.5.9 冷热态电压变化 

备用机组在额定工况下从冷态到热态的电压变化应不超过±2%额定电压。 

6.5.10 电瓶充电要求 

6.5.10.1 空载充电电压应为（25.5—27.0）VDC，且输出极性正确； 

6.5.10.2 备用机组在停车模式时消耗电流应为 0 mA。 

6.5.11 尾气排放限值和排放控制耐久期 

备用机组使用的发动机分类和尾气排放测试方法按 GB 26133 的规定，排放数值不得超过表 6 中的

限值，排放控制耐久期应符合表 6要求。 

表6 排放限值和控制耐久期 

发动机类别号 

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

（HC+NOx） 

g/kW·h 

一氧化碳（CO） 

g/kW·h 

耐久期（小时） 

h 

FSH4 6.8 490 1000 

6.5.12 燃气消耗率要求 

备用机组使用的发动机燃气消耗率限值应满足表7规定。 

表7 燃气消耗率要求 

发动机类别号 
燃气消耗率 

g/kW·h 

FSH4 540 

6.5.13 噪声要求 

备用机组噪声声功率级应不超过（95+lg Pr）dBA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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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4 可靠性要求 

备用机组的可靠性应符合表8规定。 

表8 备用机组可靠性要求 

考核对象 运行工况 运行时间 耐久台数 可靠性指标 

备用机组 
GB 26133排放

测试循环 

等同表 6排放

耐久期 
1 

a）首故障前平均工作时间不低于 200 h； 

b）发动机、控制器、电机关键零部件不允许出现严重

故障、致命故障； 

c）发动机序列号和备用机组条形码耐久后能清晰识别； 

d）耐久后输出功率不低于额定功率的 85 %。 

注：可靠性考核过程中允许停车按规定保养。 

6.6 EMC要求 

备用机组 EMC 应符合 GB 14023—2011规定的限值要求。 

6.7 熄火要求 

备用机组进入停车模式时，应能熄火且无放炮等异常，熄火后指示控制器上的运行指示灯和 ATS

控制器上的发电指示灯应熄灭。 

7 试验方法 

7.1 外观检查 

采用目视检查符合性，结果应符合 6.2和 6.4.4.3 的要求。 

7.2 操控和维护检查 

采用目视检查和手工操作检查，结果应符合 6.3 的要求。 

7.3 安全性检查 

7.3.1 限量物质检查 

按GB/T 26125—201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6.4.1的要求。 

7.3.2 外壳防护等级检查 

按GB/T 4208规定的方法和设备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6.4.2的要求。 

7.3.3 燃气管路密封性检查 

7.3.3.1 备用机组处于停车模式时将燃气气管连接好，电瓶上电，打开燃气管道开关，用泄漏仪或者

检漏气泡检查燃气管路各接口，结果应符合 6.4.3.1 的要求。 

7.3.3.2 备用机组处于手动启动模式时，空载运行 5 min 后用泄漏仪或者检漏气泡检查燃气管路各接

口以及发动机混合阀进气管连接处，结果应符合 6.4.3.2的要求。 

7.3.4 热试验检查 

7.3.4.1 电机温升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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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机组在（15～30） ℃环境下按额定功率（允许修正）持续运行2 h，用GB/T 755—2008规定的

8.6.2电阻法测试转子绕组、定子绕组温升，结果应符合6.4.4.1的要求。 

7.3.4.2 关键零部件温升检查 

备用机组按6.4.4.2的规定定额运行，测量表4的各热表面温升，结果应符合6.4.4.2的要求。 

注：可采用手持式红外测温仪或感温线加点温计方法测试，每个测点测量时间不少于10 s。 

7.3.5 防火检查 

备用机组打开机舱盖，目视检查消声器腔防火墙。之后定额输出不少于30 min后暴露消声器尾管，

卸载和停车时目视检查喷火情况，结果应符合6.4.5的要求。 

7.3.6 电气安全检查 

7.3.6.1 耐电压检查 

备用机组采用耐压测试仪按GB/T 755—2008规定的9.2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6.4.6.1的要求。 

7.3.6.2 短路试验检查 

备用机组空载运行不低于20 min，用短路插头进行短路测试，结果应符合6.4.6.2的要求。 

注：短路插头为长度不大于10 cm的铜线，其中额定电流在20A以下的用截面积不小于2.5 mm2的铜线，20 A以上的用

截面积不小于5 mm2的铜线。 

7.4 运行检查 

7.4.1 启动性能检查 

7.4.1.1 冷启动、常温启动和高温启动按表 5规定的启动温度条件下备用机组至少静置 4 h，按手动启

动模式运行，启动结果应符合 6.5.1 的要求。 

7.4.1.2 热机再启动在备用机组性能测试后继续满载运行不少于 10 min，卸除负载停车 3 min后测试

启动性能，启动结果应符合 6.5.1的要求。 

7.4.2 指示功能检查 

7.4.2.1 备用机组加入少量机油后按手动启动模式启动运行，结果应符合 6.5.2.1 的要求。 

7.4.2.2 备用机组无法启动时，感官检查结果应符合 6.5.2.2 的要求。 

7.4.2.3 备用机组正常运行时，感官检查结果应符合 6.5.2.3 的要求。 

7.4.2.4 备用机组处于空载运行时，打开机舱盖用手缓慢推大或推小发动机调速臂张开角度，使备用

机组处于超速或低速运行状态，结果应符合 6.5.2.4 的要求。 

7.4.3 过电压保护检查 

备用机组处于空载运行状态时，通过人工调节自动调压模块提高输出电压至（290-310）V，结果应

符合6.5.3要求。 

7.4.4 ATS控制器功能检查 

7.4.4.1 备用机组在停车模式时按要求连接各接线端子，其中 ATS控制器的市电输入端要求接入带开

关的市电插座上。将备用机组设定为待机发电模式，关闭市电插座供电开关，结果应符合 6.5.4.1 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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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2 打开市电插座供电开关，结果应符合 6.5.4.2的要求。 

7.4.5 供电切换时间检查 

备用机组处于待机发电模式时，关闭市电供电开关后采用秒表开始计时，当备用机组恢复供电时计

时结束，结果应符合6.5.5的要求。 

7.4.6 检修功能检查 

7.4.6.1 备用机组设置为待机自检模式时，目视检查自检过程，结果应符合 6.5.6.1 的要求。 

7.4.6.2 备用机组设置为人工检修模式时，目视检查 ATS 控制器工作过程，结果应符合 6.5.6.2 的要

求。 

7.4.7 性能检查 

7.4.7.1 手动启动备用机组热机 3 分钟后在发电机组综合测试台上按 25 %额定负载逐级加载，每个负

载点稳定时间不低于 3 min，用电参数仪记录输出电压，结果应符合 6.5.7.1。 

7.4.7.2 空载和满载稳态输出测试时用电参数仪每隔 20s 记录电压、频率 3 次，结果应符合 6.5.7.2

的要求。 

7.4.7.3 按 25 %，50 %，75 %，100 %额定负载突加载及突减载，感官检查结果应符合 6.5.7.3的要求。 

7.4.7.4 备用机组当机油温度不超过 60 ℃时施加额定负载（允许功率修正）的 1.1倍，之后定额输出

1 h，结果应符合 6.5.7.4 的要求。 

7.4.8 波形畸变量检查 

备用机组在发电机组综合测试台上施加空载、半载和满载条件下用电参数仪检测电压THD值，结果

应符合6.5.8的要求。 

7.4.9 冷热态电压检查 

备用机组在冷机状态下（机油温度不超过60 ℃）在发电机组综合测试台记录额定功率下电压，连

续输出1 h后记录额定电压，结果应符合6.5.9的要求。 

7.4.10 电瓶充电检查 

备用机组在空载运行状态时，用万用表测量电瓶充电电压并记录，停车模式时用万用表直流电流档

检查消耗电流并记录，结果应符合6.5.10的要求。 

7.4.11 尾气排放检查 

7.4.11.1 备用机组搭载的发动机按 GB 26133规定设备、方法进行排放测试，结果应符合 6.5.11的要

求。 

7.4.11.2 型式试验时应按表 6 规定的耐久期进行耐久，有法规申报劣化系数的机型且申报耐久期与

表 6 规定相符的可直接采用 0 h 结果乘以劣化系数计算排放限值。 

7.4.12 燃气消耗率检查 

备用机组搭载的发动机按GB/T 37692—2019中第5章的规定测量工况法燃气消耗率，结果应符合

6.5.12的要求。 

7.4.13 噪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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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阻性负载，按GB/T 2820.10规定进行A计权声功率级噪声测试。测试前按75 %额定功率运行时

间不少于30 min，测试结果应符合6.5.13的要求。 

7.4.14 可靠性检查 

备用机组按表8的规定工况和时间运行，结果应符合6.5.14的要求。 

7.5 EMC要求检查 

备用机组按GB 14023—2011规定的方法测试，其结果应符合6.6的要求。 

7.6 熄火检查 

备用机组在空载状态运行5 min后及50 %负载工作后（允许不超过30 s空载运行）关闭，结果应符合

6.7的要求。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见表9。 

8.2 出厂检验 

8.2.1 出厂检验项目分为全检和抽检。 

8.2.2 全检按表 9检验项目中出厂检验全检的项目逐个进行检验。每个备用机组如有一项或以上不合

格，判该备用机组不合格。 

8.2.3 抽检按同一生产批及同一包装材料进行组批；按 GB/T 2828.1—2012 中正常检验水平Ⅱ一次抽

样方案进行抽样；按表 9 检验项目中出厂检验抽检的项目进行检验；按接收质量限（AQL 值）为 2.5 的

Ac、Re规定对批产品每项内容进行判定。所有项目均符合 Ac、Re的规定判该批产品合格。特殊情况下

样机抽取应符合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8.3 型式检验 

8.3.1 在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试制定型后第一次生产的新产品或转型生产的老产品； 

b) 正式生产后，当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的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定期或定时的周期性检验（周期由制造厂自定或由供需双方商定）； 

d) 产品停产两年后，再次生产时； 

e) 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要求时； 

f) 其他有需要时。 

8.3.2 型式检验应在出厂检验合格品中抽样，数量为 3台，1台用于 EMC检查，1台用于排放和可靠性

检查，1 台用于其他性能检查。 

8.3.3 型式检验中，若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则判定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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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名称 技术章条款 检验方法条款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全检 抽检 

1 检查外观 6.2、6.4.4.3 7.1 △ － △ 

2 检查操控和维护性 6.3 7.2 △ － △ 

3 检查限量物质 6.4.1 7.3.1 － △ △ 

4 检查外壳防护等级 6.4.2 7.3.2 － － △ 

5 检查燃气管路密封性 6.4.3 7.3.3 △ － △ 

6 检查电机温升 6.4.4.1 7.3.4.1 － － △ 

7 检查关键零部件温升 6.4.4.2 7.3.4.2 － － △ 

8 检查防火 6.4.5 7.3.5 － － △ 

9 检查耐电压 6.4.6.1 7.3.6.1 △ － △ 

10 检查短路试验 6.4.6.2 7.3.6.2 － △ △ 

11 检查启动性能 6.5.1 7.4.1 ※ － △ 

12 检查指示功能 6.5.2 7.4.2 △ － △ 

13 检查过电压保护 6.5.3 7.4.3 △ － △ 

14 检查 ATS功能 6.5.4 7.4.4 △ － △ 

15 检查供电切换时间 6.5.5 7.4.5 △ － △ 

16 检查检修功能 6.5.6 7.4.6 － － △ 

17 检查性能 6.5.7 7.4.7 △ － △ 

18 检查波形畸变量 6.5.8 7.4.8 △ － △ 

19 检查冷热态电压变化 6.5.9 7.4.9 － △ △ 

20 检查电瓶充电 6.5.10 7.4.10 △ － △ 

21 检查排放 6.5.11 7.4.11 － ※ △ 

22 检查燃气消耗率 6.5.12 7.4.12 － △ △ 

23 检查噪声 6.5.13 7.4.13 － － △ 

24 检查可靠性 6.5.14 7.4.14 － － △ 

25 检查 EMC 6.6 7.5 － － △ 

26 检查熄火 6.7 7.6 △ － △ 

注1： “△”表示进行该项目检验，“※”表示部分进行该项目检验，“－”表示不需要检验项目。 

注2：出厂检验时启动性能只检查常温启动、0 h排放。 

9 标志、包装和贮运 

9.1 标志 

9.1.1 备用机组的标牌应固定在明显位置，其尺寸和要求按 GB/T 13306 的规定。 

9.1.2 备用机组的铭牌宜包括下列内容： 

a) 本标准的编号； 

b) 制造厂名称或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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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机组型号； 

d) 机组编号； 

e) 机组生产日期； 

f) 相数； 

g) 额定转数，r/min； 

h) 额定功率，kW； 

i) 额定频率，Hz； 

j) 额定电压，V； 

k) 额定电流，A； 

l) 额定功率因数，cosФ； 

m) 最高海拔高度，m； 

n) 最高环境温度，℃； 

o) 质量，㎏； 

p) 外形尺寸 l×b×h mm。 

9.2 包装 

9.2.1 备用机组及其附件在包装前，凡未经涂漆或电镀保护的裸露金属，应采取临时性防锈保护措

施。 

9.2.2 备用机组包装所用材料中的铅、镉、汞和六价铬等重金属含量应符合 GB/T 16716.1—2018 中

4.5 的规定。 

9.2.3 备用机组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见 GB/T 191 的规定，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见 GB/T 6388的规定。 

9.2.4 备用机组的包装应在清洁卫生的环境中进行，不应有灰尘、污水、油渍等的污染或者痕迹。 

9.2.5 备用机组的包装应能防雨，牢固可靠，有明显、正确、不易脱落的识别标志，并应在可预见的

使用环境中和规定的有效期内保持完好状态。 

9.3 贮运 

9.3.1 备用机组的包装应根据需要能进行水路运输、铁路运输和汽车运输的需要。 

9.3.2 备用机组按产品技术条件规定的方法贮存，在贮存期内应无损。 

10 质量承诺 

10.1 质量保证期为产品出厂之日算起的存放期（包括运输期）与保用期之和。备用机组存放期（包括

运输期）为三年半。 备用机组保用期（从包装起封开始计算）为三年。 

10.2 客户对产品提出质量异议时，公司应在 12 小时内响应，并及时安排服务人员提供国内、外远程

技术支持，解决客户的技术问题，并跟踪处理结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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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具备燃气管路检漏测试能力。
	应具备发动机台架测试能力，应具备符合GB 26133的尾气排放测试能力。
	应具备整机可靠性试验、噪音测试、高低温启动试验、电机温升测量等能力。


	技术要求
	使用环境条件
	备用机组输出额定功率时应满足GB/T 2820.1—2009中第10章的规定条件。
	备用机组输出规定功率(允许修正功率)的条件：
	超过以上条件的使用场合，允许对备用机组进行适当调整，如更换汽化器高海拔量孔等，输出功率由供需双方自行协商。
	功率修正：备用机组的实际工作条件或试验条件比6.1.1所规定条件恶劣时,其输出的规定功率应按GB/T 21404—2008中7.3的规定换算出试验条件下的发动机功率后再折算为备用机组发电功率，此发电功率最大不得超过发电机的额定功率。当环境温度25 ℃以上时每升高5 ℃发电功率许可多下降3 %。

	外观要求
	备用机组外观完好，应无色差、凹坑、划痕、锈蚀等表面缺陷，包装完整，无多余、漏装附件。
	备用机组的各种认证标贴、警告贴完整，无明显贴斜、翘边、鼓泡等。
	备用机组的燃气接口螺纹无明显损伤，门锁、钥匙、手柄安装正确，隔音海绵、橡胶密封条等粘贴安装到位。

	操控和维护要求
	安全要求
	限量物质要求
	外壳防护等级要求
	燃气管路密封性要求
	备用机组处于停车模式时,燃气管路各接口不应有漏气现象。
	备用机组正常运行时，燃气管路各接口以及发动机混合阀进气管连接处不应有漏气现象。

	热试验要求
	备用机组电机绕组绝缘等级为H级及以上。
	备用机组在环境温度20 ℃±3 ℃时按额定功率（或规定功率）输出达到热稳定状态下，关键零部件温升应满足表4要求。
	备用机组排气口区域应有防烫标识或警告贴，消声器尾管不得超出备用机组外壳。

	防火要求
	电气安全要求
	备用机组耐电压测试时应无击穿或闪络现象；冷态时漏电流应不大于5 mA，热态时漏电流应不大于20 mA。
	备用机组空载运行稳定后进行短路测试，应在0.5 s内切断输出。


	运行要求
	启动性能要求
	指示功能要求
	低机油报警指示
	启动失败报警指示
	运行指示
	超速/低速报警指示

	过电压保护要求
	ATS控制器功能要求
	备用机组处于待机发电模式时，当市电切断后备用机组应自动启动，启动成功后指示控制器上的运行指示灯和ATS控制器上的发电指示灯和发电接通指示灯应常亮，加载后加载指示灯应常亮，备用机组应无游车、异响等异常。
	备用机组处于待机发电模式时，当市电恢复后备用机组应自动停车，指示控制器上的运行指示灯和ATS控制器上的发电指示灯、发电接通指示灯应熄灭，市电指示灯和市电接通指示灯应常亮，加载后ATS控制器上的加载指示灯应常亮。

	供电切换时间要求
	检修功能要求
	备用机组处于待机自检模式时，应能在无人工干预下完成定期自检程序。
	备用机组按使用说明书规定保养或人工检修完成后，应设置为人工检修模式检查确保ATS控制器工作正常。

	性能指标
	空载及各负载状态下稳态输出电压应在额定电压的0.9～1.1倍，各负载输出时发动机无明显波动和异常声音。
	空载稳态电压偏差应不大于±10 %，空载频率应不大于额定频率的1.07倍。满载稳态电压偏差应不大于±3 %，满载频降应不大于5 %。稳态频率带均应不大于2 %。
	在各负载状态之间切换时发动机调速臂明显波动应不大于7次。
	备用机组冷机状态应能加载到额定功率的1.1倍运行不少于1 min，并能保持在额定功率（允许功率修正）持续工作1 h。

	波形畸变量
	冷热态电压变化
	电瓶充电要求
	空载充电电压应为（25.5—27.0）VDC，且输出极性正确；
	备用机组在停车模式时消耗电流应为0 mA。

	尾气排放限值和排放控制耐久期
	燃气消耗率要求
	噪声要求
	可靠性要求

	EMC要求
	熄火要求

	试验方法
	外观检查
	操控和维护检查
	安全性检查
	限量物质检查
	外壳防护等级检查
	燃气管路密封性检查
	备用机组处于停车模式时将燃气气管连接好，电瓶上电，打开燃气管道开关，用泄漏仪或者检漏气泡检查燃气管路各接口，结果应符合6.4.3.1的要求。
	备用机组处于手动启动模式时，空载运行5 min后用泄漏仪或者检漏气泡检查燃气管路各接口以及发动机混合阀进气管连接处，结果应符合6.4.3.2的要求。
	热试验检查
	电机温升检查
	关键零部件温升检查

	防火检查
	电气安全检查
	耐电压检查
	短路试验检查


	运行检查
	启动性能检查
	冷启动、常温启动和高温启动按表5规定的启动温度条件下备用机组至少静置4 h，按手动启动模式运行，启动结果应符合6.5.1的要求。
	热机再启动在备用机组性能测试后继续满载运行不少于10 min，卸除负载停车3 min后测试启动性能，启动结果应符合6.5.1的要求。

	指示功能检查
	备用机组加入少量机油后按手动启动模式启动运行，结果应符合6.5.2.1的要求。
	备用机组无法启动时，感官检查结果应符合6.5.2.2的要求。
	备用机组正常运行时，感官检查结果应符合6.5.2.3的要求。
	备用机组处于空载运行时，打开机舱盖用手缓慢推大或推小发动机调速臂张开角度，使备用机组处于超速或低速运行状态，结果应符合6.5.2.4的要求。
	过电压保护检查
	ATS控制器功能检查
	备用机组在停车模式时按要求连接各接线端子，其中ATS控制器的市电输入端要求接入带开关的市电插座上。将备用机组设定为待机发电模式，关闭市电插座供电开关，结果应符合6.5.4.1的要求。
	打开市电插座供电开关，结果应符合6.5.4.2的要求。
	供电切换时间检查
	检修功能检查
	备用机组设置为待机自检模式时，目视检查自检过程，结果应符合6.5.6.1的要求。
	备用机组设置为人工检修模式时，目视检查ATS控制器工作过程，结果应符合6.5.6.2的要求。
	性能检查
	手动启动备用机组热机3分钟后在发电机组综合测试台上按25 %额定负载逐级加载，每个负载点稳定时间不低于3 min，用电参数仪记录输出电压，结果应符合6.5.7.1。
	空载和满载稳态输出测试时用电参数仪每隔20s记录电压、频率3次，结果应符合6.5.7.2的要求。
	按25 %，50 %，75 %，100 %额定负载突加载及突减载，感官检查结果应符合6.5.7.3的要求。
	备用机组当机油温度不超过60 ℃时施加额定负载（允许功率修正）的1.1倍，之后定额输出1 h，结果应符合6.5.7.4的要求。

	波形畸变量检查
	冷热态电压检查
	电瓶充电检查
	尾气排放检查
	备用机组搭载的发动机按GB 26133规定设备、方法进行排放测试，结果应符合6.5.11的要求。
	型式试验时应按表6规定的耐久期进行耐久，有法规申报劣化系数的机型且申报耐久期与表6规定相符的可直接采用0 h结果乘以劣化系数计算排放限值。

	燃气消耗率检查
	噪声检查
	可靠性检查

	EMC要求检查
	熄火检查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分为全检和抽检。
	全检按表9检验项目中出厂检验全检的项目逐个进行检验。每个备用机组如有一项或以上不合格，判该备用机组不合格。
	抽检按同一生产批及同一包装材料进行组批；按GB/T 2828.1—2012中正常检验水平Ⅱ一次抽样方案进行抽样；按表9检验项目中出厂检验抽检的项目进行检验；按接收质量限（AQL值）为2.5的Ac、Re规定对批产品每项内容进行判定。所有项目均符合Ac、Re的规定判该批产品合格。特殊情况下样机抽取应符合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型式检验
	在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应在出厂检验合格品中抽样，数量为3台，1台用于EMC检查，1台用于排放和可靠性检查，1台用于其他性能检查。
	型式检验中，若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则判定不合格。


	标志、包装和贮运
	标志
	备用机组的标牌应固定在明显位置，其尺寸和要求按GB/T 13306的规定。
	备用机组的铭牌宜包括下列内容：

	包装
	备用机组及其附件在包装前，凡未经涂漆或电镀保护的裸露金属，应采取临时性防锈保护措施。
	备用机组包装所用材料中的铅、镉、汞和六价铬等重金属含量应符合 GB/T 16716.1—2018中4.5的规定。
	备用机组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见GB/T 191的规定，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见GB/T 6388的规定。
	备用机组的包装应在清洁卫生的环境中进行，不应有灰尘、污水、油渍等的污染或者痕迹。
	备用机组的包装应能防雨，牢固可靠，有明显、正确、不易脱落的识别标志，并应在可预见的使用环境中和规定的有效期内保持完好状态。

	贮运
	备用机组的包装应根据需要能进行水路运输、铁路运输和汽车运输的需要。
	备用机组按产品技术条件规定的方法贮存，在贮存期内应无损。


	质量承诺
	质量保证期为产品出厂之日算起的存放期（包括运输期）与保用期之和。备用机组存放期（包括运输期）为三年半。 备用机组保用期（从包装起封开始计算）为三年。
	客户对产品提出质量异议时，公司应在12小时内响应，并及时安排服务人员提供国内、外远程技术支持，解决客户的技术问题，并跟踪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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